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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 山东省地方标准（DB37/T 849－2007）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基本要求、勘查及判定、设计、围护结构节能改造、采暖供热系统节能改造
和验收等。

 本标准适用于既有居住建筑的节能改造。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
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
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7107建筑外窗空气渗透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法

 GB 50034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242建筑给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27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规范

 GB 50345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66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50411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JGJ 110建筑工程饰面砖粘结强度检验标准

 JGJ 144外墙保温工程技术规程

 DBJ 14-035外墙外保温应用技术规程

 DBJ 14-037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3术语及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既有居住建筑

 是指已建成使用的居住建筑。

 3.2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对尚未达到建筑节能标准（50%）要求的既有居住建筑，应用节能技术与设备使其达到建筑节能标准（65%）要求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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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围护结构

 指建筑物及房间各面的围挡物，如墙体、屋面、门窗、楼板和地面等，本规程专指既有居住建筑与室外空气和非采
暖空间的直接接触部分。

 3.4

 基层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工程中，直接与保温系统连接的墙身、楼板、地面及屋面。

 3.5

 外墙外保温系统

 置于建筑物外墙外侧的非承重保温构造的总称，一般由结合层（或粘结层）、保温层、防护层、饰面层等组成。

 3.6

 外墙平均传热系数（Km）

 外墙主体部位传热系数与热桥部位传热系数按照面积的加权平均值。单位：W/（m 2�K）。

 3.7

 采暖系统

 热源、室内外管网和散热设备等组成的系统。

 3.8

 锅炉效率

 锅炉产生的、可供有效利用的热量与其燃烧的燃料所含热量的比值。

 3.9

 锅炉运行效率(η 2)

 锅炉实际运行工况下的效率。

 3.10

 室外管网输送效率(η 1)

 管网输出总热量(输入总热量减去各段热损失)与管网输入总热量的比值。

 3.11

 采暖设计热负荷指标(q)

 在采暖室外计算温度下，为保持室内计算温度，单位建筑面积在单位时间内需由散热设备供给室内的热量，单位：
W/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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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散热器恒温控制阀

 与采暖散热器配合使用的一种专用阀门，可人为设定室内温度，通过感温包感应环境温度产生自力式动作，无需外
界动力即可调节流经散热器的热水流量从而实现室温恒定，简称恒温阀。

 3.13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qH）

 在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条件下，为保持室内计算温度，单位建筑面积在单位时间内消耗的，需要由室内采暖设备供
给的热量。单位：W/m2。

 4基本要求

 4.1节能改造前，应对既有居住建筑围护结构、供热系统及建筑结构、热工性能、外装饰情况等进行勘查及判定，
必要时应进行现场检测，判定可行后方可进行节能改造的设计和施工。

 4.2勘查、判定、设计、检测、施工和验收，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和专业技术人员承担。

 4.3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应遵循下列原则：

 a)对改造的必要性、可行性、安全性以及投入收益比进行论证；

 b)围护结构改造应与室内供热系统改造同步进行；

 c)应充分考虑应用可再生能源；

 d)实施既有居住建筑改、扩建时，应同步进行节能改造。

 4.4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工程应优先选用对居民干扰小、工期短、对环境污染小、工艺便捷、投资收益比高的技
术。

 4.5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应使用成熟的节能技术和产品。

 4.6外墙保温应采用外保温形式，宜选用预制外保温系统、薄抹灰外保温系统及机械固定外保温系统。

 4.7屋面宜采用倒置式保温做法。

 4.8采暖供热系统（包括加装系统热计量装置）改造与调试应在建筑物冬季采暖期前完成，不应影响冬季采暖系统
、热计量系统的使用。

 4.9照明系统节能改造设计应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要求。

 4.10节能改造设计文件（包括设计变更文件）应由具备资格的施工图设计审查机构审查合格后方可实施。

 4.11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除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其他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

 5勘查、判定

 5.1勘查

 5.1.1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勘查时应具备下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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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房屋地形图及设计图纸；

 b)房屋装修改造资料；

 c)历年修缮资料；

 d)城市建设规划和市容要求；

 e)其他必要的资料。

 5.1.2围护结构节能改造重点勘查下列内容：

 a)荷载及使用条件的变化；

 b)结构类型、地基基础及重要结构构件的安全性评价；

 c)墙体材料和基本构造做法，墙面受到冻害、析盐、侵蚀损坏及结露情况；

 d)屋顶及地面基本做法及渗漏状况；

 e)墙体热工缺陷状况；

 f)门窗用材及翘曲、变形、气密性和热工等状况。

 5.1.3采暖系统节能改造重点勘查下列内容：

 a)单位锅炉容量的采暖面积；

 b)采暖期间单位建筑面积的耗煤量（耗气量）、耗电量和水量；

 c)建筑设计耗热量、实际采暖天数；

 d)管网系统现状；

 e)根据建筑耗热量、耗煤量指标和实际采暖天数推算系统的运行效率；

 f)采暖质量。

 5.2判定

 5.2.1判定改造原则

 5.2.1.1当既有居住建筑建筑物耗热量指标、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和门窗气密性等不能满足节能50%标准要求时，
应进行节能改造。

 5.2.1.2既有居住建筑采暖系统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要求时，应进行节能改造。

 5.2.1.3既有居住建筑不能实现建筑物分户热量分摊的计量装置时，应进行改造。

 5.2.1.4照明系统不符合GB 50034标准规定时，应进行节能改造。

 5.2.2判定内容

 5.2.2.1对需要改造的既有居住建筑应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建筑的结构安全性、室内热环境状况，并经设计验算或仪器
检测后，作出综合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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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2对加层或增加其他使用功能以及超出设计使用年限的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时应对其可行性作出判定。

 5.2.2.3对既有居住建筑的外门窗、阳台门应进行传热系数、气密性能检查或抽样检测，作出判定。

 5.2.2.4对围护结构宜选用直接判定法，当直接判定法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采用参照建筑对比法或建筑物耗热量指标
法进行判定。

 5.2.2.5复核单位锅炉容量的供热面积和采暖期间单位面积耗标煤量（耗气量）指标，根据建筑物耗热量、管网效率
，对是否符合本规程要求作出判定。

 6设计规定

 6.1总体要求

 6.1.1当既有居住建筑超过设计使用年限、涉及主体和承重结构改动、增加荷载或使用功能时，必须由原设计单位或
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既有居住建筑结构安全性进行核验。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增加部位与既有居住建筑的统一性
。

 6.1.2节能改造工程应根据节能改造的判定结论进行设计，其内容应包括：屋面、外墙（包括不采暖楼梯间隔墙）、
外窗、户门、不封闭阳台和单元入口门、直接接触室外空气和非采暖地下室的楼地面、热源、输配系统、热计量温控
系统及建筑照明系统等。

 6.1.3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工程设计应满足DBJ
14-037标准的要求。当既有居住建筑围护结构各部分的传热系数、体形系数或窗墙比不符合DBJ
14-037的规定值时，应采用“对比判定法”或“指标判定法”进行节能设计计算。

 设计人员应根据既有居住建筑的结构形式、建筑层数、窗墙比、墙体材料性能及厚度和门窗形式等因素选定合适的
保温体系，经热工计算确定保温层厚度。

 6.1.4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时应进行防水和密封构造设计。

 6.1.5热源改造设计遵循以下原则：

 a)居住建筑热源应符合本地区总体供热的要求，优先使用城市热网；

 b)在工厂区附近的居住建筑，应充分利用工业余热和废热；

 c)在经济合理的条件下，具备地表水或废水等水源条件时，宜采用水源热泵系统进行建筑物的采暖，具备可供换热
器埋管用的地下空间和冷热负荷基本平衡时，宜采用土壤源热泵采暖空调系统；热泵系统设计和施工应符合GB
50366有关规定；

 d)有地热水资源可供开发时，可采用地热水梯级利用系统；

 e)具备太阳能利用条件的居住建筑，应充分利用太阳能作为热水热源和6.2辅助采暖热源。

 6.2.1围护结构节能改造设计

 墙体改造设计时应遵循下列原则：

 a)当墙体不满足保温改造要求时，应加固后再做保温；

 b)保温系统与基层墙体结合应牢固可靠，具体结合方式应通过试验确定；

 c)所选用的外墙保温系统及材料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及地方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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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有防火要求的房间，其所用保温材料应符合国家防火规范要求；

 e)外保温系统应对门窗洞口外侧四周墙体、女儿墙、不封闭阳台栏板及外挑构件等热桥部位进行保温处理；

 f)既有居住建筑地面下部为室外或为非采暖空间，则应对地面楼板加设保温层，将保温层置于楼板底部，可采用粘
结、粘钉结合或吊顶方式，如下层空间有防火要求，则保温材料和构造做法应满足该空间防火等级要求。

 6.2.2门窗改造设计时应遵循下列原则：

 a)门窗改造后其气密性能等级，不应低于国家标准GB 7107规定的4级水平；

 b)建筑单元门应选用集保温隔热、防火、防盗等功能于一体的安全门；

 c)窗户改造可根据既有居住建筑具体情况确定，需要综合考虑安全、隔声、通风、气密性和热工性能要求；

 d)当保留既有建筑的单玻窗，再增加窗时，应合理确定间距避免层间结露，并满足窗户热工性能指标的要求；

 e)外窗选材应选用塑料、隔热铝合金、玻璃钢以及钢塑复合、铝塑复合、木塑复合等中空玻璃窗；

 f)门、窗框与墙体之间的缝隙，应采用高效保温材料填充，并用密封膏嵌缝，不应采用普通水泥砂浆补缝。阳台门
如有门芯板应采用保温型门芯板；

 g)当采用玻璃幕墙时，隔墙、楼板或梁柱与幕墙之间的间隙应填充防火保温材料；

 h)窗户宜采用外遮阳设施；

 i)房间宜根据门窗气密性设置可调节的换气装置或设施。

 6.2.3当屋面改造需要增加荷载时，应对原房屋结构进行复核、验算；当不能满足节能改造要求时，应采取结构加固
措施。屋面节能改造设计时可根据既有居住建筑实际情况，选用下列方法：

 a)屋面原有防水层有效时，可直接增加倒置式保温做法，否则，应重新做防水处理；

 b)平屋面改造宜在屋面荷载允许的条件下设架空层；

 c)当将平屋面改为坡屋面且该空间不使用时，应在原有建筑平屋面上增设保温层；

 d)对有吊顶的坡屋面，宜在吊顶上铺设保温层；对无吊顶的坡屋面，宜在坡屋面板下做保温或增设吊顶层。

 6.3热源与室外管网的改造设计

 6.3.1进行热源改造时，应采用高效节能的装置和控制设备，如气候补偿装置、烟气余热回收装置、锅炉集中控制系
统和风机变频装置等。

 6.3.2换热站宜采用自动监控、调节等节能措施。

 6.3.3锅炉房及换热站内应设置热量总表以及燃煤、燃气计量装置，并应在总进出口水管、分集水器处设置温度计和
压力表。

 6.3.4供热系统的循环水泵耗电输热比应达到JGJ 26标准的要求。

 6.3.5应对热交换器的容量及循环水泵的流量和扬程进行验算，使之与建筑热负荷及管网阻力相匹配。

 6.3.6热水采暖系统应采用连续供热辅以间歇调节的运行方式，并根据室外温度变化实现质调节或质、量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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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二次管网改造时宜采用直埋管敷设；管网保温应符合国家有关规范的规定。

 6.3.8供热管网宜安装具有调节功能的水力平衡装置，保证调节后的水力平衡度达到0.85～1.15。

 6.3.9当管道周围空气与热媒之间的温度差小于或等于60℃时，安装在室外或者室内地沟中的采暖管道的保温层厚度
，不应小于表1中的规定的限值。

 6.4室内采暖系统改造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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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室内采暖系统改造宜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a)原系统为垂直单管顺流系统时，宜改造为在每组散热器的供回水管之间设跨越管的系统，每组散热器的供水支管
上应设低阻力的两通恒温阀或三通恒温阀，回水支管上应加装手动调节阀；

 b)原设计为垂直双管系统时，宜维持原系统形式。每组散热器的供水支管上应设高阻力的两通恒温阀，回水支管上
应加装手动调节阀；

 c)原系统为单双管系统时，宜改造为垂直双管系统。每组散热器的供水支管上应设高阻力的两通恒温阀，回水支管
上应加装手动调节阀；

 d)当室内管道更新时，以上三种原有系统形式也可改造为设共用立管的分户独立系统。分户独立系统可采用下供下
回水平双管式或下供下回带跨越管的水平单管等系统形式，公共立管设在户外，调节阀设在分户供水管的户外管道上
；

 e)原系统为低温地板辐射式采暖系统时，在户内系统入口处增设调节阀和必要的温控装置。

 6.4.2室内采暖系统改造时应严格进行水力平衡计算，并应根据水力平衡的要求，在室内各环路及建筑物热力入口处
安装手动或自动水力平衡装置。

 6.4.3室内采暖系统应采用质量可靠的自动排气阀，以减少系统失水现象。

 6.4.4既有居住建筑中的淘汰型散热器，应更换为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定的高效节能型产品，散热器宜明装，外表面
应刷非金属性涂料。

 6.4.5热计量方式应根据技术经济分析及改造后室内采暖系统形式来确定，应遵循以下原则：

 a)当改造后的室内采暖系统形式为垂直双管系统或均设跨越管的垂直单管系统时，宜采用温控阀或每组散热器安装
热分配表，每个热力入口或若干个热力入口设一总热量表（管网规模较小时，也可只在热力站或锅炉房设总热量表）
的热计量方式；

 b)当改造后的室内采暖系统形式为共用立管的分户独立系统时，可采用热计量装置；

 c)低温热水地面辐射供暖系统宜采用温控阀或户用热计量装置；

 d)热计量装置前应安装过滤器。

 7节能改造施工

 7.1围护结构节能改造

 7.1.1保温系统与基层应有可靠的结合：保温材料与基层墙体的机械连接、粘结等方式所采用的机械连接件、锚栓、
粘结砂浆等均应满足相应国家和行业以及地方标准的要求。应预先按照7.1.2条规定进行基层处理，并制作样板，进行
基层与胶粘剂结合力试验。试验方法及样板制作见附录A。

 7.1.2围护结构基层处理时应遵循下列原则：

 a)表面与基层结合不牢固以及污染严重的面层、空鼓开裂的砂浆面层应彻底清除干净，表面应用适宜强度的水泥砂
浆或聚合物砂浆找平；

 b)保温材料与基层的结合宜采用专用界面剂进行处理，界面剂性能应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c)一般的涂料面层应清除，空鼓的饰面砖、釉面饰面砖应清除，对粘结强度不小于0.4MPa的非釉面饰面砖可不清除
，试验方法按JGJ 110标准规定进行；当采用粘、锚结合方法时，锚栓应选定合适的型号和规格，锚栓的锚固深度、锚
固距离及单个锚栓的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标准和设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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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节能改造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应编制施工技术方案，对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和专业技术培训，并应按相关
施工技术标准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对施工过程及结果实行质量控制。

 7.1.4外墙面上的雨水管卡、预埋铁件、设备穿墙管道、室外空调机架预埋件、搁板和防护栏杆等应提前安装完毕，
并预留出外保温层的厚度；

 7.1.5门窗施工应符合国家标准GB 50327标准的要求。

 7.1.6屋面施工应遵守GB 50345标准的要求。

 7.1.7墙体外保温做法参见附录B。

 7.1.8屋面保温做法参见附录C。

 7.1.9保温地面的构造做法参见附录D。

 7.1.10不采暖楼梯间隔墙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

 7.2采暖供热系统节能改造

 7.2.1节能改造施工前，施工单位应根据改造方案、设计图纸以及建筑物现状，编制具体施工技术方案，对施工人员
进行技术交底，并应按相关施工技术标准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对施工过程及结果实行质量控制。

 7.2.2供热系统设备及材料进场验收、复验应符合GB 50411要求。

 7.2.3施工单位应对建筑物原有供热系统设备及管道安装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尽量利用已有的设备基础、管道沟（
井）及土建预留孔洞。如需重新在楼板及墙壁上打孔穿管时，应避开暗敷在墙内的水管及电气线路；在梁、柱上打孔
时应注意避开钢筋，孔洞尺寸较大时，应通知设计人员进行校核验算。

 7.2.4管道穿过墙壁和楼板时，应设置铁皮套管或钢套管。套管安装应符合GB 50242标准规定的要求。

 7.2.5管道支、吊、托架的安装位置应准确，埋设应平整牢固。在没有预留孔洞和没有预埋钢板的砖墙、混凝土构件
上安装支架时，可用射钉方法安装支架。固定在建筑结构上的管道支、吊架不得影响结构的安全。支架与管道间应加
设绝热衬垫。

 7.2.6管道安装时，应严格按设计要求设置坡向、坡度，管路布置要平直，不能出现水封、气塞以及水击现象，以保
证系统正常运行。

 7.2.7供热系统改造完毕后，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水压试验，并应符合GB 50242及GB 50411标准规定的要求。

 7.2.8锅炉房及换热站改造，应注意以下几点：

 a)进行节能改造时，应保证预留维修和更换设备及阀门的操作空间；

 b)省煤器的出口处（或入口处）应按设计或锅炉图纸要求安装阀门或管道；

 c)改造后的管道、设备和容器的保温，应在防腐和水压试验合格后进行；

 d)锅炉的汽、水系统安装完毕后，必须进行水压试验。

 8验收

 8.1建筑节能改造工程验收应符合GB 50411标准及设计的要求。

 8.2围护结构节能改造工程应在全部完成并提交下列文件和记录后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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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围护结构节能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说明及其他设计文件；

 b)主要材料、构件的质量证明文件、性能检测报告和进场验收记录、复验报告；

 c)所选用外墙外保温系统有效期（两年）内的型式检验报告；

 d)外窗气密性现场检测报告；

 e)围护结构钻芯取样报告；

 f)保温系统与基层粘结强度现场拉拔试验报告；

 g)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h)施工记录；

 i)围护结构各分项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记录。

 8.3条件具备时，应提供围护结构外保温工程整体及各部位改造前后红外热图像资料。

 8.4采暖系统节能改造工程应在全部完成并提交下列文件和记录后进行验收：

 a)采暖系统节能改造工程设计文件、设计说明及其他文件；

 b)主要材料、设备和构件的质量证明文件、性能检测报告和进场验收记录、复验报告；

 c)系统气密性检验记录；

 d)设备运转及调试记录；

 e)系统节能性能检验报告；

 f)施工记录；

 g)采暖系统各分项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记录。

 8.5对节能改造工程应进行竣工验收，要求：

 a)验收人员应由业主方、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代表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派的人员组成；

 b)质量验收资料应按GB 50411标准的要求进行组卷。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tech/857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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